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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名词 释义

本申报项目
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新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A-02）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本所/本所律师 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意见》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文）

《发行工作意见》
《财政部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18〕61号）

《试点通知》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

《预算管理办法》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 号文）

《限额管理实施意见》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 号文）

《风险预案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

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文）

《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国发〔1996〕35号）

《调整资本金制度的

通知》

《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

通知》（国发〔2015〕51号）

《专项债券发行及项

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

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9年6月10日印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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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新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A-02）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报告》

河南中兴信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郑州市惠济区

老鸦陈新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A-02）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报告》

元、万元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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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

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新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A-02）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之

法律意见书

[2022]盈 合肥 非诉 字第 HF1759-1 号

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就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新村棚户区

改造建设项目（A-02）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有关法律事项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意见》、《发行工作意见》、《试点通知》、

《预算管理办法》、《限额管理实施意见》、《风险预案通知》、《资本金制度

的通知》、《调整资本金制度的通知》、《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

通知》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重要提示及说明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

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委托人、主管机构及项目中介已向本

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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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律

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申请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新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

（A-02）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申请及发行之法律文件。

本所律师仅就申请项目专项债券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专项

评价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

见书中专项评价报告、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

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

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同意部分或全部在实施方案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不得

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申请及发行项目收益专

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鉴于此，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有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

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申报发行基本信息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计划使用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100000.00

万元。根据资金使用计划，2022 年拟申请使用 10 年期专项债券 68000.00 万元；

2023 年拟申请使用 10 期专项债券 2000.00 万元，2024 年拟申请使用 10 期专项

债券 3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拟专项用于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新村棚户区改造

建设项目（A-02），由项目实施后土地出让收入偿还本息。

本项目总投资为 126525.00 万元，其中资本金 26525.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0.96%，资本金来源于财政预算资金，资本金按照项目实际实施进度分年度到位。

计划发行专项债券融资 100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79.04%。

资金使用计划表

表 4-3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合计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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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投资 126525.00 10275.63 69749.62 11624.94 34874.81

1 建设投资 126525.00 10275.63 69749.62 11624.94 34874.81

二 资金筹措 126525.00 10275.63 69749.62 11624.94 34874.81

1 发行债券 100000.00 0.00 68000.00 2000.00 30000.00

2 资本金 26525.00 10275.63 1749.62 9624.94 4874.81

河南省人民政府根据《预算法》、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8〕34 号文相关规定，作为发行人代为发行专项债券，转贷郑

州市人民政府供相关项目方使用。

根据国家和河南省有关债务余额规定，发行规模将由河南省财政部门审核确

定并向财政部备案，确保发行规模在国务院批准的河南省专项债务限额内。

本所律师认为，专项债券申请使用以未来收益作为偿还来源，系地方政府合

理举债的合法合规行为，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系服务于社会和人民，服务于国民

经济建设，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申请使用尚需郑州市人

民政府批准并报经河南省财政厅审核，经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报财政部

备案后方可实施。

二、发行相关主体

（一）发行人

1、法律地位。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发行由河南省人民政府代郑州市申请，即河南省人

民政府为发行人，符合财预〔2017〕89 号关于省级政府发行转贷市县使用之规

定。

2、河南省概况

河南是全国重要的区域性综合能源基地，原煤产量、电力装机规模、发用电

量、油气管道长度均居全国前列。河南东接安徽、山东，北界河北、山西，西连

陕西，南临湖北，全省总面积 16.7 万平方千米。截止 2020 年 11 月，河南全省

常住人口为 9936 万人。全省现有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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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焦作、濮阳、许昌、漯河、三门峡、南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等

17 个省辖市，济源 1个省直管市，20 个县级市，82 个县，54 个市辖区。

3、 河南省经济财政概况

河南是中国经济大省，GDP 总量列全国第五位、中西部第一位，以河南为主

体的中原经济区为中国第四大经济区。2022 年，全年全省地区生产总达 61345.05

亿元，同比增长 3.1%。2022 年，全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261.6 亿元，下降

2.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644.6 亿元，增长 8.8%。

2022 年，全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222 元，比上年增长 5.26%。

4、发行人债务管理情况

经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河南省 2022 年共发行政府债券 3999.64 亿元，

完成已下达额度的 100%，圆满完成全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任务，其中一般债券

1099.37 亿元，专项债券 2900.26 亿元。

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公开信息的进行核查，河南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财政

收入保持稳步快速增长，存续债务严格控制在限额以内，具备良好的债券发行条

件。

（二）主管部门

本项目主管部门郑州市惠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性质为机关，2021 年 6

月 1 日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10108MB0Q15011N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书》，赋码机关为惠济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负责人为陈伟森，地址位于郑

州市惠济区开元路 8号。

（三）项目业主

项目业主为郑州市惠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同主管部门。

本所律师认为，经核查目前项目业主依法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有作为本项目业主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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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项目情况

（一）申请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计划发行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新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

（A-02）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面值总额 100000.00 万元，项目收益主

要来源于项目实施后土地出让收入。申报项目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新村棚户区改

造建设项目（A-02），位于郑州市惠济区三全路以南，金杯路以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项目已获得国家有权部门

批准情况如下：

1、《关于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新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A-02）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惠发改审批〔2022〕17 号）；

2、《关于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新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A-02）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10108202009004 号）；

3、惠济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权证（豫（2021）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141033 号）；

4、河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追加下达郑

州市 2022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计划的复函》（豫房稳办〔2022〕2 号）；

5、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惠济分局出具的《关于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新村棚户

区改造建设项目（A-02）环评情况的情况说明》。

本所律师认为，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新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A-02）开发

进程取得了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包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

可研批复、环评情况的情况说明等；申请项目未违反国家产业政策、投资管理、

土地管理、规划管理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项目公益性

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新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A-02）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

性。该建设项目符合国家大政方针和省市县发展规划，具备社会、经济、生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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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效益。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惠济区土地使用效益，为城市发展腾出新的

空间。项目建成后有利于改变惠济区城区面貌，改善居民居住环境。项目建成后

有利于惠济区的进一步繁荣和城市品牌的打造与提升，是推动惠济区经济社会健

康和谐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

（三）项目计划与进展

项目建设计划：

本项目建设期规划为 42 个月，自 2021 年 6 月起至 2023 年 12 月止。

已完成的前期工作：

本项目已经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可研批复、环评情况的

情况说明等相关手续齐备，前期工作准备充分，专项债券资金可以迅速落地并产

生实物工程量。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项目实施主体提供的《实施方案》，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新村棚户区改

造建设项目（A-02）总投资为 126525.00 万元，总投资的 20.96%（26525.00 万

元）来源于项目资本金；计划 79.04%（100000.00 万元）的资金需求由发行专项

债券来满足。

河南中兴信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申请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出具了《财务

评估报告》，该报告确认项目实施后的租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专项债券本金

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自有资金占总投资的比例符合我国专项债券法律法规

规章及有关政策文件对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规定，符合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项目收

益与融资要求达到平衡的要求。

（五）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实施方案》，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新村棚户

区改造建设项目（A-02）的建设投资，建设期发债利息和债券发行费用由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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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该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项目。

1、项目区位

惠济区是郑州市 6 个行政区之一，位于郑州北部，黄河南岸，辖区总面积

232.8 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53 万，下辖 2个镇、6个街道和郑州惠济新区、河南

惠济经济开发区（惠济特色商业区）、郑州黄河滩地公园（郑州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级绿色农业示范区”“全国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区”“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均衡县（区）”和“河南省平原绿

化高级达标先进区”。

区名来源于辖区的一座三孔石桥——惠济桥（始建于隋代，与河北赵县的赵

州桥同建于一个时期），寓“平等互惠，和衷共济”之意。悠久的历史造就了丰

厚的底蕴，辖区有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17 处，普查在册不可移动文物 182 处、

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 3万多条，其中，世界文化遗产 1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4 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0 个。它们不仅代表中华文

明的高度，也承载惠济区乃至郑州市的城市文化记忆，极具开发价值。

作为郑州市的北大门，惠济区西依邙山，北靠黄河，与焦作、新乡隔河相望，

南与主城区紧密相连，是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的重点发展区域。连霍高速、京

港澳高速 2条交通大动脉在辖区“十字”交叉，有高速公路上下道口 4个，周边

1小时车程半径内覆盖中原城市群 9个城市。地铁 2号线、3号线、4号线通车，

7号线加快建设；实现“全域公交”一体化，被评为“都市公交创建工作先进单

位”，域外通达、域内通畅的立体交通体系加速构建。

是郑州市内生态水系最丰富的区，黄河穿境 27 公里，枯河、索须河、贾鲁

河、东风渠“三河一渠”长度近 100 公里；林木保有量 600 万株，森林覆盖率达

42%，可量化生态价值超过 40 亿元，绿树红花随处可见，蓝天白云渐成常态，是

省会郑州的“后花园”“大氧吧”。

文化旅游创意业加速发展，荥泽古城、大运河文化 2个片区建设有序推进，

黄河滩地公园约 63 公里彩色慢行道路及南裹头、海事码头、惠武浮桥 3个观景

点建成，郑州沿黄生态廊道示范段完工。现代商贸业初具规模，惠济万达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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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美景商业中心、宜家家居先后营业，郑州北部商业氛围更加浓厚。都市型工

业优势明显，三全、思念荣登“2019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榜”、入选年度河南省

民营企业百强，中铁大桥缆索领跑行业。都市生态农业提质增效，郑州陈寨（双

桥）花卉基地发展为中西部地区最大的花卉集散中心。

2019 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后，作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起步区的主要承载地，惠济区积极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郑州市对惠济区的“北静”功能定

位，以及文化旅游、健康养生、信息创意等产业定位，加快打造“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示范区、黄河历史文化展示区、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早日实现“四城、两

高地、一家园”远景目标。

2、建设规模

项目位于郑州市惠济区金杯路东、三全路南、金牌路西、新村路北，规划总

用地面积 42134 ㎡，总建筑面积 269629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93815 ㎡，地下

建筑面积 75814 ㎡，地块有 8栋高层住宅(34F/-2），建筑高度 100 米及 3栋配

套多层用房组成，配套建设社区卫生服务站、治安联防站、托老所、社区体育活

动场地，社区服务站，变电室、物业管理、菜市场、社区便民店，开闭所热交换

站等。

建设内容包括：高层建筑（含地下室、主体建筑、公共部分装饰装修，电梯、

暖气、电气、消防、人防、给排水、节能、智能化等)、配套建筑含室内外装饰

装修、室外道路及广场、绿化工程、围墙及大门、电气、供水、排水设施、燃气、

热力、景观及照明、弱电智能化工程等。

3、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内容

本项目主要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的实施将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解

决居住困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高土地集约利用价值。项目的建设将大大优

化惠济区空间功能布局，推进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对城市功能的完善及基础

设施的配套起到提升作用。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符合河南省和惠济区相关规划及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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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应资产管理

根据《实施方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提供的项目材料及出具的承诺

函承诺“关于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对应资产及收益，我单位保证在还清专项债券发

行本金及利息前不会用于为本单位、本单位关联方、政府、政府融资平台等主体

融资的债务提供抵押、质押以及其他任何形式担保的事项，收益也不会挪作他用。

确保该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得到按时兑付。”

本所律师认为，项目业主的承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项目对应资产的独立

性能够得到保证。

四、相关文件及中介机构业务资质

（一）《财务评估报告》及会计事务所资质

河南中兴信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申请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出具了《财务

评估报告》，认为该项目可以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

措，为该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新村棚户区改造建

设项目（A-02）顺利施工。同时，项目建成后通过项目收益提供了充足、稳定的

现金流入，符合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条件，充分满足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

新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A-02）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根据河南中兴信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00559624535D（1-1））、《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

编号：41010084）可知，其为符合要求的具备会计事务所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二）《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资质

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为本项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是经安

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40000085240504T 的《律师

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已通过律所年度考核，具备为本期债券申请使用提供法律

服务的主体资格。本所指派王宝钢律师、吴海峰律师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律

师，该二位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通过了律师年度年检。

本所律师认为，本阶段暂不涉及承销机构、评级机构、监管银行等，已根据



法律意见书

14

规定引入具有资质的专业咨询机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合法为项目提供服

务并出具相关文件。

五、法律风险评估

（一）资金使用方面风险

1、违法违规使用资金的风险

根据法律规定及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8〕

34 号等文件，《实施方案》安排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申报项目，不用于其他用

途，但在资金下达、项目建设过程中，资金经手人可能存在违规占用、挪用募集

资金的风险。

2、风险控制

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项目所募集资金由河南省人民政府转贷项目所在

地政府使用，并将制定资金使用管理办法，项目所在地财政部门及有关支付中心

将依法依规办理资金结转。项目主管部门将对发行对应项目有关资金实施“专款

专户”管理。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有关主体财政部门依法行政能力较好，资金

使用透明度高，募集资金的违法违规使用风险较低。

（二）项目建设施工方面

1、工期拖延和工程事故风险

项目建设为复杂工程，一般存在工期拖延和工程事故的可能性。项目建设涉

及到建设方、施工方、设计方、监理方、材料供应方等多方主体，容易因一方原

因或多方原因出现工期拖延或出现工程事故，工期延误和工程事故均可能导致工

程投资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使项目净收益减少。

2、风险控制

申报项目建设期间，项目实施中业主方面对不同参建单位要采取不同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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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对有可能出现诚信问题的关键点进行防范。另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业主方要

与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总承包商、材料设备供应商等多个单位进行考察、预审

等工作，并在相关交易文件中设定风险防范条款。

本所律师认为，此风险可以通过调研、预审、投保及合同风险防范等降低风

险，能够审慎地推进项目建设，风险可控。

（三）项目收益风险

1、项目收益风险

项目建设完成后，可能会出现下列项目收益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内部运营管

理混乱、资金周转风险、财务秩序混乱投资无度造成回报率低等，这些风险将影

响着项目收益以及发行债券的还本付息。

2、风险控制措施

项目业主将分期分批投入资金，充分考虑项目的特点，保证项目的实施和如

期完成，对每个分项目进行周密的安排，保证按期完工，充分落实建设所需资金；

健全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培养高素质的财务管理人员，全面提升财务人员综合素

质。

本所律师认为，通过风险控制措施可适当降低该风险，风险可控。

（四）利率波动风险

1、利率波动风险

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

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

收益的平衡。

2、风险控制措施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实施方案》设定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款

方式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转，适当增大流动比

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法律意见书

16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通过风险控制措施可适当降低该风险，风险可控。

六、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申请项目具备申请入库的条件，但尚需取得发行的省

级人民政府批准及向国家财政部备案；项目业主单位为合法设立及有效存续的主

体，属于项目所属地机关单位；项目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

可研批复、环评情况的情况说明等必备的批准文件，后期办理相应手续，具备建

设实施的许可手续；项目实施后相应资产及收益权归项目单位；申请项目具有公

益性，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申请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要求。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无副本，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

后方生效，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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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新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A-02）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2024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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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见字【2019】第 01128 号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彩虹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致：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管理局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

设管理局的委托，就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彩虹社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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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财预〔2018〕34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

的意见》（财库〔2019〕23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9

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财预便函

〔2018〕14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彩虹

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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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彩虹社区城中村改

造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3 实施方案 指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彩虹社区城中村改

造项目实施方案

4 专项评价报告 指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彩虹社区城中村改

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

告

5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彩虹社区城中村改

造项目法律意见书

6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7

国发〔2014〕

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8

财库〔2015〕

8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 号）

9

财预〔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

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10 财预〔2016〕155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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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11

财预〔2017〕

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

预〔2017〕89 号）

12

财预〔2018〕

34 号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

13

财库〔2019〕23

号

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9〕23 号）

14

豫财预便函

〔2018〕14 号

指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9年新增专

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

财预便函〔2018〕14 号）

15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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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五、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六、本法律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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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概括

本项目为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彩虹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本

项目涉及征收范围包括郑庄村、姚庄村、获小庄村，其中郑庄村

位于平原路以北、经八路以西，姚庄村位于老新长路以北、经六

路以东，获小庄位于纬三路以南、经六路以东。拆迁区域涉及总

面积约 980 亩，涉及拆迁户数 1,110 户，人数 4,700 人，征收房

屋面积约 199,800.00 ㎡。

（二）项目申报单位

根据本项目的申报文件及审批文件,本项目的申报单位为新

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管理局。

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新乡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有新乡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2410700766200145B，住所为河南省新乡市新长北路 1 号，法定

代表人为王景书，经费来源为事业收入，开办资金为 177.5 万元，

举办单位为新乡市人民政府。

2017 年 12 月 31 日,新乡经开区党工委、经开区管委会联合

下发《新乡经开区党工委、经开区管委会关于明确经开区机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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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职能的通知》（新经工委〔2017〕25 号),对新乡经济技术开发

区国土规划建设管理局主要职责进行明确。

本所律师认为，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管理局系

在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依法设立的职能部门，具备以

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融资规模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 154,089.46 万元。其中：拟申请专项债券

资金 122,000.00 万元；由财政资金安排 32,089.46 万元。

该项目计划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122,000.00 万元。

（四）项目公益性与收益性

1、公益性

项目实施有利于改善本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生活

条件。这将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和保障体系建设，让社会弱

势住房群体充分感受党和政府的特殊关怀。

项目实施有利于使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土地实现集约

高效利用，进一步改善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城市面貌，完善城

市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品位，使城市更加美化、亮化、绿化，给

城市居民提供更加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有利于增强

城市吸引力，为吸引外来投资，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加快项目实

施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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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改造实施可以密切党与居民群众的感情，促进社会和

谐。棚户区改造，使多数普通居民告别低矮破旧房屋，享受到了

高楼林立和城市的美化、硬化、亮化和净化，提高了居民的幸福

指数，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拉近了政府与居民的距离，增强了

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项目对所在地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容量的影响。该项目的实

施在改善当地棚户区居民住房条件的同时，能有效拉动当地消费

需求，同时房地产市场关联度大，能带动建筑业、建材、装饰、

家具家电、物业等行业的发展，为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健康、平

稳的发展做出贡献。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改善本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

生活条件，有利于使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土地实现集约高效

利用，完善城市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品位，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2、收益性

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及《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收入

来源于项目腾出土地的出让收入。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

（五）项目审批情况

1、项目列入国家棚改计划情况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出具的《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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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达全省 2020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建设项目计划的通

知》（豫保安居办〔2019〕10 号），本项目已列入河南省 2020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根据河南省 2020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

计划表，本项目征收范围为郑庄村、姚庄村、获小庄村，安置住

房四至范围为廉租房以南、大沙河以东、经六路以西、新长大道

以北，年度计划情况为年度计划征收户数 620 户，年度计划征收

房屋建筑面积 126800 平方米，年度计划新开工安置房套数（含

货币化）1537 套/户，计划开工时间 2020 年 6 月。本次下达的城

市棚户区改造计划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改计划，可享受有关优惠政

策，可按相关规定申请发行棚改专项债券。

2、项目立项审批

根据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于2019年 12月

31 日向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管理局出具的《关于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彩虹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新经开经审〔2019〕32 号）,同意本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

3、项目规划审批

（1）根据新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颁

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工

410700201900016 号），本项目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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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新乡市城乡规划局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颁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工 410700201900017

号），本项目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手续。

4、项目环评备案

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在河南省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公示平台网站上查询，本项目环境影响登记

表已经完成备案，备案号：20194107000300000068，公告日 2019

年 11 月 25 日。

5、项目土地审批

（1）根据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国土规划建设管

理局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豫（新经技开）出让（2019）第 9 号），本项目新长北线北侧、

经六路以西的地块已经完成土地出让手续。

（2）根据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国土规划建设管

理局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豫（新经技开）出让（2019）第 10 号），本项目新长北线与

经六路交叉口西北角的地块已经完成土地出让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改计划，且已取得项目

立项、可研报告、规划及土地出让的审批手续及环评的备案手续，

项目审批手续真实有效。

（六）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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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项评价报告》，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累计净收益

196616.88 万元，应付债券本息合计 170800 万元，项目运营净收

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15 倍。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及《专项评价报告》

的分析和论证，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二、中介机构及有关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为本项目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410100MA3X4YL00H）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

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分所编号为 370100014101），其经营范围

为审查企业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

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

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

咨询；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备从业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

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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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

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三、项目风险提示

（一）项目风险提示

1、本项目涉及工作周期较长，流程较为繁琐，项目推进工

作中可能由于主观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出现进度延误、项目成

本增加等情况，从而导致项目开展不能按照预期及时推进或部分

受阻，带来一定的项目实施风险。建设施工过程产生的风险，可

能会出现建设标准、建设内容、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不达标的问

题，这将影响项目如期完工，带来成本超支问题。

2、社会风险主要指的是人为因素对经济活动产生的风险，

如战争、施工安全、意外事故、政治、项目所在地周围的其他人

为事故等。社会风险有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

秩序。在市场经济取向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和个

人以及政府都面临着多重风险，并且大部分风险都是人为因素造

成的，破坏了大自然的和谐，致使人类承受更多的自然灾害风险。

当今社会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和谐社会，有了风险的存在就意味

着不和谐，而是在严重破坏和谐。因此，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找

出引起风险的根源，利用合理有效的办法来消除风险，将社会风

险消灭于无形之中。

3、本次项目在计算资金平衡情况时，本债券的资金平衡根

据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5

金流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况、项目进度和区域经济的

发展速度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项目预测

的偏差将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

金流的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

流预测偏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二）项目风险控制措施

1、项目单位将在项目建设期，对项目全部建设资金使用情

况适时进行审计；在项目建成后，对土地征收成本、基础设施建

设成本进行专项审计。当项目总投资超过概算时，由项目单位负

责筹集落实资金缺口，确保项目资金的及时投入和工程的顺利完

工。

2、应提高风险意识，实施风险控制，以尽可能低的风险成

本来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将风险损失控制在最小程度。

3、根据《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等文件的相关

要求，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

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

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

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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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管理局向本所律

师提供了项目资料，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了查阅。

（二）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管理局系在新乡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依法设立的职能部门，具备以本项目申

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三）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改善本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

体的生活条件，有利于使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土地实现集约

高效利用，完善城市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品位，具有良好的社会

效益。

（四）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改计划，且已取得项目立项、可

研报告、规划及土地出让的审批手续及环评的备案手续，项目审

批手续真实有效。

（五）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及《专项评价报告》的分析

和论证，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六）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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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公益性目。

三 、 项目审批情况

（ 一 ）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2023 年 3 月 23 日， 三门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 《关于三门

峡市刚玉砂厂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黄河花园）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三发改城市 (2023) 112 号）， 原则同意三门峡市刚玉砂厂周

边棚户区改造项目（黄河花园）立项手续由备案变更为审批， 并对项

目名称及代码、 建设地点 、 建设单位、 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 、 估算投

资及资金来源、 建设工期 、 招标方案作出批复。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巳取得项目 可研批复，审批手续真实 、 有

效。

四 、 项目收益性和融资平衡

本项目总投资104, 203.84万元， 计划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

金62,000.00万元， 企业自筹资金42, 203.84 万元。

依据河南恒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评价报告》， 

本项目的收益通过专项收入实现， 项目具有  一 定收益性。根据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分析结果，项目运营净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

大于 1.2, 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覆盖债券本息资金。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具有 一 定的收益性，项目收益能够满足专

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 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五 、 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根据本项目 《事前绩效评估报告》， 经项目主管单位 、 项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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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HENAN SHINEWAY LAW FIRM

中国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 楼

电话（Tel）: 0371-65953550 电子邮件（E-mail）:qwlss@126.com

仟见字【2023】第 02246 号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

的法律意见书

致：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就南

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

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财预〔2017〕89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

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

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

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3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

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4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5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

6 财预〔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

见》（财预〔2015〕225 号）

7 财预〔2016〕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8 财预〔2017〕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9 财库〔2020〕4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

10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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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的

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

李疙瘩）项目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向本

所律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

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

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

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有

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

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数

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

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所律师同意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

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九、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

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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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就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

庄，李疙瘩）项目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的基本

情况

（一）主体资格

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南阳众益

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核查，公司目前持有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1303MA47YULJ7W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亚芳 成立日期 2020 年 01 月 07 日

注册资本 肆亿玖仟万圆整 营业期限 长期

住所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工业路 66 号

经营范围 负责政府授权或委托的城乡基础设施、公益类项目等投资、建

设、经营、管理；对授权后的国有资产、公益项目依法享有资

产经营权和收益权；房地产（含保障房）投资、开发、经营、

管理和政府投资建设的其他项目；土地开发服务*（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股东及持股比例 南阳市卧龙区财政局，100%

经核查，公司系南阳市卧龙区财政局出资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根据南阳市卧龙区财政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公司不存在政府隐性债务。

综上，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有效存续的国有独资企业且不

存在政府隐性债务，具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 项目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项目建设有利于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体现社会公平。棚户区居民绝大

多数都是低收入困难群体，经过棚户区改造，不仅可以改善居住环境和居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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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屋资产，特别是针对棚户区改造中部分低保户、特困

户收入不高、经济条件较差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施救助，确保这

部分人群能够有房住，从而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体现了社会

的公平与公正。

项目建设有利于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区落后面貌。棚户区改造首先要解决

的是脏乱差面貌和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通过改造，统筹考虑了服务配套和基础

条件的改善，可以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改变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完善城

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使原来落后的城市面貌变为城市靓丽的风景。

项目建设有利于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促进土地合理利用。集中连片棚户区的

改造可以盘活土地资源存量，最大限度提高出让收益、显化土地价值，同时可以

较好地解决资金投入问题，使稀缺的土地资源得以再生和利用，进一步焕发老城

区的生机和活力，提高了城市的管理水平。

项目建设有利于增加社会就业，促进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棚户区改造能够

拉动建筑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增加社会就业的机会。同时，结合棚户

区改造，以土地置换为依托，可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优

化产业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综合分析，该项目具有公益性。

2、收益性

根据《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该项目收入来源为土地出让收入，具有一定收益性，

并可以项目收益对应的现金流作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项目能够实现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三） 项目立项批准情况

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南阳市农

校以南、北京路以西、技工学校东北区域。

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为：项目实用地面积约 62.38亩，总建筑面积

15265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1615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36500平方

米，并进行相关相关附属设施的建设。

该项目实施主体向本所律师提供了该项目的立项批准等手续，并承诺该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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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批准手续真实、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该等手续资料，该项目取得的批复手续如下：

1、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情况

2022 年 12 月 23 日，河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下发《关于下达全省 2023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建设计

划的通知》（豫房稳办〔2022〕9 号），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

李疙瘩）项目已列入河南省 2023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及国家棚改计划。

2、可研批复

2023 年 3 月 20 日，该项目取得南阳市卧龙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关

于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宛龙发改审批[2023]19 号），同意该项目建设。

3、用地手续

2023 年 2 月 17 日，该项目取得南阳市卧龙区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411303202300001 号）。

4、环保手续

2023 年 3 月 17 日，该项目取得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卧龙分局出具的《关于<

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南阳市卧龙区一全东侧区域棚户区改

造项目、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棚户项目环评说明的函>

的复函》，项目为建设住宅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2021年版）第四十四项房地产业，涉及环境敏感区的做报告表，不涉及则不

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综上，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具备公益性及一

定收益性，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

区改造项目计划，且已取得相关项目批准手续。

二、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的中介

机构及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的审计机构为中喜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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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0MA40DGQR5D 的《营业执照》及河南省财政

厅核发的分所编号为 110001684106 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具备执

业资质。

《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的经办会计师蔡永利持有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核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证书编号：110001680302）、经办会计师王文

霞持有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证书

编号：110001680301），均具备执业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

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

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年考核，具备执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经办律师张燕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

执业证》（执业证号：14101201411821508）、经办律师王宇杰持有河南省司法

厅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14101202010244819），

并均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年考核，具备执业资质。

三、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的法律

风险及控制措施

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存在的法律风险及相关

控制措施如下：

1、安全建设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因素、技术

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生意外安全事故。

针对该风险，项目实施单位将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

理制度，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目的各

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

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施工进度风险及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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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施工进度的风险主要是工期拖延与工程事故风险。拖延工期的因素非常

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

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

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管理不善引起的，将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

资增加等。

针对该风险，该项目实施时将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强化地质勘探工作，减

少工程设计方案的变更，避免因设计方案的变更而拖延工期；同时选择有较高施

工技术与管理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并拥有先进施工设备的施工队伍，确保工程的

质量与进度；通过选择资信好、技术可靠的设计、施工承包商，签订规范的合同，

切实做好合同管理的工作，以达到抵御风险的目的。

3、政策风险及控制措施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地

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

针对这种风险，只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或其它补偿等。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一）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有效存续的国有独资企业且不

存在政府隐性债务，具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具备公益性及一

定收益性，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

造项目计划，且已取得相关项目批准手续，该等批准手续真实有效。

（三）为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提供服务的审

计机构、律师事务所及相关经办人员均具备相应的执业资质，合法合规。

（四）南阳市卧龙区潘庄社区一期（外郎庄，李疙瘩）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

的发行存在一定法律风险，项目实施主体已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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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HENAN SHINEWAY LAW FIRM

中国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 楼

电话（Tel）: 0371-65953550 电子邮件（E-mail）:qwlss@126.com

仟见字【2023】第 02338 号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的法律意见书

致：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就南

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

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财预〔2017〕89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相关事

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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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3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

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4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5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

6 财预〔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

见》（财预〔2015〕225 号）

7 财预〔2016〕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8 财预〔2017〕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9 财库〔2020〕43 号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

10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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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

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

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

目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四、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向本

所律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

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

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

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

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数据及依据的引

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

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所律师同意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

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九、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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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后续发行使用。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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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就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

项目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主体资格

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核查，公司目前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411303MA47YULJ7W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亚芳 成立日期 2020 年 01 月 07 日

注册资本 肆亿玖仟万圆整 营业期限 长期

住所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工业路 66 号

经营范围 负责政府授权或委托的城乡基础设施、公益类项目等投资、建

设、经营、管理；对授权后的国有资产、公益项目依法享有资

产经营权和收益权；房地产（含保障房）投资、开发、经营、

管理和政府投资建设的其他项目；土地开发服务*（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股东及持股比例 南阳市卧龙区财政局，100%

经核查，公司系南阳市卧龙区财政局出资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根据南阳市卧龙区财政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公司不存在政府隐性债务。

综上，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有效存续的国有独资企业且不

存在政府隐性债务，具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 项目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项目建设是改善生活环境，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要加快城市化建设，

推动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就必须满足城镇居民对居住建设施的需求，按照高标准、

高起点、规范化、各种公用服务配套设施的完善以及现代化生态化建设城市的建

设要求进行城镇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加快和推进现代化城市建设进度，为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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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和谐的新型城区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南阳市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同时

项目建设可从根本上改善项目区居民生活环境和条件，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

平，让安置群众住进新居，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平台，为扩大就业增添岗位，发

挥助推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和民生不断改善的积极效应。

项目建设是盘活土地存量，实现节约集约用地的需要。当前，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土地调控政策，提出要大力节约土地等有限资源。通过项目改造建设，能盘

活各片区存量土地，项目的建设提升了容积率，实现了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同

时，通过各改造项目区的土地开发，可以建设居民广场、公园绿地，提高项目区

居民的生活设施水平。

综合分析，该项目具有公益性。

2、收益性

根据《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

评价报告》，该项目收入来源为土地出让收入，具有一定收益性，并可以项目收

益对应的现金流作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

（三） 项目立项批准情况

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孔明路以东、滨河路以

西、规划四路以南、京宛大道以北区域。

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为：项目总用地面积 135885.25平方米（203.83

亩），实用地面积 95003.12平方米（142.51亩），总建筑面积 442577.95平方米，

其中，地上面积 290572.9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52004.99平方米；并进行相

关给排水工程、电力工程、绿化工程、室外硬化工程、亮化工程、大门、广场、

围墙等相关附属设施的建设。

该项目实施主体向本所律师提供了该项目的立项批准等手续，并承诺该等立

项批准手续真实、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该等手续资料，该项目取得的批复手续如下：

1、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情况

2023 年 8 月 22 日，河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

发《关于调整郑州等部分地市棚改项目的复函》（豫房稳办函〔202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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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列入河南省棚改计划及国家棚改计划。

2、可研批复

2022 年 11 月 24 日，南阳市卧龙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关于南阳市七

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宛龙发改审批[2022]49

号），同意该项目建设。

3、用地手续

2022 年 10 月 26 日，该项目取得南阳市卧龙区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项

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2111303202200008 号）。

综上，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具备公益性及一定收益性，项

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

划，且已取得相关项目批准手续。

二、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审计机构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410100MA40DGQR5D 的《营业执照》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分所

编号为 110001684106 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具备执业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

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

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年考核，具备执业资质。

三、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法律风险及控制措

施

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存在的法律风险及相关控制措施如

下：

1、安全建设风险及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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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因素、技术

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生意外安全事故。

针对该风险，项目实施单位将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

理制度，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目的各

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

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施工进度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施工进度的风险主要是工期拖延与工程事故风险。拖延工期的因素非常

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

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

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管理不善引起的，将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

资增加等。

针对该风险，该项目实施时将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强化地质勘探工作，减

少工程设计方案的变更，避免因设计方案的变更而拖延工期；同时选择有较高施

工技术与管理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并拥有先进施工设备的施工队伍，确保工程的

质量与进度；通过选择资信好、技术可靠的设计、施工承包商，签订规范的合同，

切实做好合同管理的工作，以达到抵御风险的目的。

3、政策风险及控制措施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地

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

针对这种风险，只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或其它补偿等。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一）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有效存续的国有独资企业且不

存在政府隐性债务，具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具备公益性及一定收益性，项

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

划，且已取得相关项目批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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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及律师

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执业资质，合法合规。

（四）南阳市七里园乡白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的发行存在一

定法律风险，项目实施主体已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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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HENAN SHINEWAY LAW FIRM

中国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 楼

电话（Tel）: 0371-65953550 电子邮件（E-mail）:qwlss@126.com

仟见字【2023】第 02151 号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致：邓州市育人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邓州市育人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就邓州市金雷社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

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财预〔2017〕89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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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3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4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5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

6 财预〔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

见》（财预〔2015〕225 号）

7 财预〔2016〕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8 财预〔2017〕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9 财库〔2020〕4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

10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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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

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必备

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四、邓州市育人实业有限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向本所律师提供

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

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

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

原件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

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

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所律师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

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所律师同意邓州市育人实业有限公司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本法律意见

书的内容，但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九、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使用。未经本所授权，

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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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就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发

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情况

（一）主体资格

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主体为邓州市育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经核查，公司目前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1381MA9KKRJB5D

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邓州市育人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汤德训 成立日期 2021 年 12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营业期限 2021 年 12 月 16 日至 2051 年

12 月 15 日

住所 邓州市湍河街道办事处人民东路综合服务中心 3楼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出版物批发（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

培训活动）；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城乡市容管理；城市绿化

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与农业生产经

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农村民间工艺及制

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

用；土地整治服务；物业管理；树木种植经营；建筑材料销售；

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消防器材销售；五金产品

批发；办公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售；教学

用模型及教具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体育用品及

器材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5

根据邓州市财政局出具的《关于邓州市育人实业有限公司无存量隐性债务的

情况说明》，公司系邓州市全资国有公司，无政府隐性债务。

综上，本所律所认为，邓州市育人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有效存续的国有独资

企业且不存在政府隐性债务，其作为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实施主

体，具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项目的建设可以加快邓州市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促进人民安居乐业，维护

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项目建设规模合理，建设方案可靠，功能完善，周边建设

条件较好。本项目建成后可进一步深化社会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社会公共管

理职能，优化社会公共管理方式，解决居民的居住、出行、医疗、教育、社保等

保障问题。

综上所述，该项目具有公益性。

2、收益性

根据《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

告》，该项目收入来源为腾出土地出让收入，具有一定收益性，并可以项目收益

所对应的现金流作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

（三）项目立项批复文件

本项目安置区位于邓州市湍河街道办事处人民路南侧、G207 东侧。

建设规模及内容：项目安置区用地面积约 27761.21 ㎡（约合 41.64 亩），

规划总建筑面积 106765.04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80016.29 ㎡，包括住宅

74327.05 ㎡，配套公建 5689.24 ㎡；地下建筑面积 26748.75 ㎡。该部分建设内

容包括 5栋住宅楼、幼儿园、配套商业、物业管理用房、配电室等配套服务用房

及地下建筑等主体；购置电梯、变配电等设备，配套建设区内道路及广场、绿化

工程、大门及围墙、室外给排水、电力、燃气、弱电等基础设施工程。

该项目实施主体向本所律师提供了该项目的立项批准等手续，并承诺该等立

项批准手续真实、合法、有效。经本所律师核查该等手续资料，该项目取得的批

复手续情况如下：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6

1、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情况

根据河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22年 1月 21

日下发的《河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22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建设计划的通知》（豫房稳

办〔2022〕1 号），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列入河南省 2023 年棚户

区改造计划项目表及国家棚改计划。

2、建议书批复

2023 年 2 月 20 日，邓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邓州市金雷社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邓发改审批[2023]18 号），原则同意该项目建

设。

3、可研批复

2023 年 3 月 2 日，邓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邓州市金雷社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邓发改审批[2023]26 号），原则同意

该项目建设。

4、用地手续

2022 年 9 月 2 日，该项目取得邓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地 411381202200010 号）。

2022 年 9 月 19 日，该项目取得邓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11381202200022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具备公益性及一定

收益性，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

区改造项目计划，且已取得相关项目批准手续。

二、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审计机构为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410100MA3X4YL00H 的《营业执照》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分所编号为

370100014101 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具备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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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

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

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三、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法律风险及控制措施

该项目存在的法律风险及相关控制措施如下：

1、安全建设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因素、技术

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生意外安全事故。

针对该风险，项目实施单位将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

理制度，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目的各

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

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施工进度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施工进度的风险主要是工期拖延与工程事故风险。拖延工期的因素非常

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

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

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管理不善引起的，将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

资增加等。

针对该风险，该项目实施时将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强化地质勘探工作，减

少工程设计方案的变更，避免因设计方案的变更而拖延工期；同时选择有较高施

工技术与管理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并拥有先进施工设备的施工队伍，确保工程的

质量与进度；通过选择资信好、技术可靠的设计、施工承包商，签订规范的合同，

切实做好合同管理的工作，以达到抵御风险的目的。

3、环境影响风险及控制措施

在施工建设期间，伴随着挖掘、装卸和运输等施工活动，其废气、扬尘、噪

声、施工废弃物等将给附近的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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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项目施工过程中存在的环境影响风险，项目实施单位将严格监察工作，

采取合理可行的控制措施，尽量减轻其污染程度，将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降低

到最低限度：同时做好与国土部门、文物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等相关部门的沟通

工作，尽量减少补偿费用。

4、政策风险及控制措施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地

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

针对这种风险，只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或其它补偿等。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邓州市育人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有效存续的国有独资企业且不存在政府

隐性债务，其作为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具备申请政府专

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二）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具备公益性及一定收益性，项目能够

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且

已取得相关项目批准手续，该等立项批准手续真实有效。

（三）为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

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四）邓州市金雷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的发行存在一定法律

风险，项目实施主体已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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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HENAN SHINEWAY LAW FIRM

中国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 楼

电话（Tel）: 0371-65953550 电子邮件（E-mail）:qwlss@126.com

仟见字【2023】第 02175 号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致：邓州市自然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邓州市自然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就邓州

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

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财预〔2017〕89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相关事宜，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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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3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4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5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

6 财预〔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

见》（财预〔2015〕225 号）

7 财预〔2016〕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8 财预〔2017〕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9 财库〔2020〕4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

10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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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

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必

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四、邓州市自然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向本所

律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

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

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

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

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所律

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数据及依据的引用，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所律师同意邓州市自然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本

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九、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使用。未经本所授

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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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就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情况

（一）主体资格

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主体为邓州市自然资源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核查，公司目前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1381MA9FM71293 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邓州市自然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振阳 成立日期 2020 年 08 月 21 日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 营业期限 2020 年 08 月 21 日至 2050 年

08 月 20 日

住所 邓州市人民路综合服务中心 5楼 505-509 室

经营范围 土地治理、土地开发、土地交易服务、农村土地流转、土地储备

管理服务；土地利用咨询服务；土地管理服务；灌溉与排水、生

态环境治理；农业种植服务、农业观光服务；矿山治理修复服务、

地理信息测绘服务；房地产开发；招投标代理服务；工程项目咨

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根据邓州市财政局出具的《关于邓州市自然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无存量隐

性债务的情况说明》，公司系邓州市全资国企，无政府隐性债务。

综上，本所律所认为，邓州市自然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有效存续的

国有独资企业且不存在政府隐性债务，其作为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的实施主体，具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邓州市三里河社区项目的建设是当地政策关心人民群众的“民心工程”、“德

政工程”，其目的是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难题，是贯彻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

的重要举措，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解决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实际困难，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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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了特困群众的住房压力，这将有利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同时对完善邓州市城区的发展建设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本项目的建设将极

大的改善邓州市城区商住条件，有利积聚人气，拉动城市框架，促进经济发展，

对社会发展极为有利。

综上所述，该项目具有公益性。

2、收益性

根据《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

报告》，该项目收入来源为腾出土地出让收入，具有一定收益性，并可以项目收

益所对应的现金流作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

（三）项目立项批复文件

本项目安置区位于邓州市人民路以南、中州大道以西，南桥街以北区域。

建设规模及内容：该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28374.1 ㎡(约合 42.56 亩）,总建筑

面积 115824.18 ㎡（地上 84633.97 ㎡，地下 31190.21 ㎡），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80233 ㎡，商业建筑面积 1440.54 ㎡，社区配套建筑面积 2680.35 ㎡（包括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物业管理用房、党建活动室，交配电室，公厕等），大门建筑面

积为 108.87 ㎡，地下建筑面积为 31990.21 ㎡。并配套建设室外给排水工程、电

气工程、道路、绿化等外网工程及小区配套道路、国墙。设计住宅 728 套，安置

居住人数约 2330 人。设计机动车停车位共 897 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共 1794 个。

该项目实施主体向本所律师提供了该项目的立项批准等手续，并承诺该等立

项批准手续真实、合法、有效。经本所律师核查该等手续资料，该项目取得的批

复手续情况如下：

1、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情况

根据河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22年 1月 21

日下发的《河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22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建设计划的通知》（豫房稳

办〔2022〕1 号），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列入河南省 2023 年棚

户区改造计划项目表及国家棚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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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议书批复

2022 年 8 月 19 日，邓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邓州市三里河社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邓发改审批[2022]85 号），同意该项目建设。

3、可研批复

2022 年 11 月 18 日，邓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邓州市三里河社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邓发改审批[2022]157 号），原则

同意该项目建设。

4、用地手续

2022 年 9 月 15 日，该项目取得邓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地 411381202200011 号）。

2022 年 12 月 1 日，该项目取得邓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11381202200035 号）。

2022 年 12 月 5 日，该项目取得邓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不动产权

证》（豫（2022）邓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8660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具备公益性及一

定收益性，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列入国家棚

户区改造项目计划，且已取得相关项目批准手续。

二、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审计机构为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410100MA3X4YL00H 的《营业执照》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分所编号为

370100014101 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具备从业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

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

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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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法律风险及控制措施

该项目存在的法律风险及相关控制措施如下：

1、安全建设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因素、技术

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生意外安全事故。

针对该风险，项目实施单位将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

理制度，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目的各

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

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施工进度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施工进度的风险主要是工期拖延与工程事故风险。拖延工期的因素非常

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

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

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管理不善引起的，将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

资增加等。

针对该风险，该项目实施时将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强化地质勘探工作，减

少工程设计方案的变更，避免因设计方案的变更而拖延工期；同时选择有较高施

工技术与管理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并拥有先进施工设备的施工队伍，确保工程的

质量与进度；通过选择资信好、技术可靠的设计、施工承包商，签订规范的合同，

切实做好合同管理的工作，以达到抵御风险的目的。

3、环境影响风险及控制措施

在施工建设期间，伴随着挖掘、装卸和运输等施工活动，其废气、扬尘、噪

声、施工废弃物等将给附近的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针对项目施工过程中存在的环境影响风险，项目实施单位将严格监察工作，

采取合理可行的控制措施，尽量减轻其污染程度，将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降低

到最低限度：同时做好与国土部门、文物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等相关部门的沟通

工作，尽量减少补偿费用。

4、政策风险及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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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地

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

针对这种风险，只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或其它补偿等。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邓州市自然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有效存续的国有独资企业且不

存在政府隐性债务，其作为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具备

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二）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具备公益性及一定收益性，项目能

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

且已取得相关项目批准手续，该等立项批准手续真实有效。

（三）为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律师事务

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四）邓州市三里河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的发行存在一定法

律风险，项目实施主体已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附件：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克谨字法意【2022】第 181 号 

!

!

!

!

!"#$%&'()*+,-./012

345672

!

!

!

!

!

!

!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汴路康桥商务广场 27 层       电话：0371-66367100 

 网址：http://www.kejinlaw.com                   邮编：450000 

	 !



 1 

"#$%&'()*!

+,-./012#3456789:;<!

=>&?@A!

BC-./DEEF9:GHIJ!

"#$%&'()*KLMN-./012#34567

89:;<=O;>&PQRS*TUV+>&W>XYXZ

[\]=X^R_`abWcdWefWghWij=klR

mn&'opIq=p)rsWtuXZYghijvwRx

yS>&?@Az!

!

	 !



 2 

!"#"

!

!

!"#$%&'%(((((((((((((((((((((((((((((((((((((((((((%)%

"*+,%(((((((((((((((((((((((((((((((((((((((((((((((%)%

-*./0123%(((((((((((((((((((((((((((((((((((((((%)%

!-#$%45%(((((((((((((((((((((((((((((((((((((((((((%6%

"*3789:;<=>%(((((((((((((((((((((((((((((((((%6%

-*37?@ABCDEF%(((((((((((((((((((((((((((((((%6%

G*37HIAB%(((((((((((((((((((((((((((((((((((((((%J%

K*37LEFCM=NOPQ%(((((((((((((((((((((((((((%R%

S*TUVWXYZ5[%(((((((((((((((((((((((((((((((((%R%

\*].^_C`abc%(((((((((((((((((((((((((((((((((%d%

e*fgFhi%((((((((((((((((((((((((((((((((((((((((%jj%

%

!

!

	 !



 3 

$%&'"()"

{W|}!

~�S>&?@A�G*�R����yG=�}��C!

klmnl% opqlrs,%

tu3bvwxy%
tz{|}~�����P����37L

ECM=��NOu3bvwxy%

t].hi�y%
t����./2��U�z{|}~��

���P����37:].hi�y%

���n��% �����n��/2�����n��%

@�% ����./2��%

�*��*��% �� �*��*��%

�W&'��(;!

�S>&?@ARS*�x����C!

�WS*�S*��&'��US>&?@Axy����

������=(bY���oG�=>&W>XYXZ[\]

� >&?@z!

¡WS*�S*��&'¢xyS>&?@AR�£¤¥o

>^¦jR_`ghijYabd§klR�-./012#3

456789:;<¨o©ª«=¬­®¯R°¯S>&?@A

±��²³´µW¶·[¸¹�º»¼½z!

¾W�,S>&?@A¿+ºÀÁÂÃ>ÄÅef¯UÆÇ

=(bRS*�S*��&'GÈ,G+ÉÊËÌWÍLÎ�Ï



 4 

ÐÑG+ÒÓxy=¯�\]�¢Ô�S>&?@A=�Uz!

ÕWS*�S*��&'�Ö-./012#345678

9:;<G+=>&Q×� ?@RØ±�G+ÙÚWÛÜÝO

p(;� ?@z�S>&?@AÞß¹=ÐÑÞàáâxy=

ãä�V+\]Þ=åUW?@�æçRØ± �S*�S*�

�&'�èÝéê=ëb[Wsì[Yíî[ïxNð�ñ�ò

ñ=°¯z!

óWS*�S*��&'ô?õS>&?@A�¢-./0

12#3456789:;<=>&\]RöÐÑ÷ø{ôùãR

Øú?ûMVü=>&jNz!

ýWS>&?@Aþ-./012#3456789:;<

ÿ!O;"#��o$§R%�S*&'RS>&?@A±Ä(

§�NðÐÑ<=z!

	 !



 5 

$*&'"+,"

{W;<ÒÓ=)*F¤!

-./012#3456789:;<=;<ÒÓ¢-.

/DEEF9:GHIJRÐÇG+,p-n.R/S01��C!

23C-./DEEF9:GHIJ!

4{56d§78C9�Õ��Õ:¾;<¾=>?@A:�!

>^7 BCC4D!

D*C-./012EFGHIJGKLM4ENOPQ)

*RST�U{Vz!

�,ZWCûM2ÉÊ�^=»XY2Z[Y°\[D8E

FW]�W9:W�,R°\[D8^_W`aR8bc~d±

�efgz!

�¬­RS*&'q¢R-./DEEF9:GHIJhy

Gef>BF¤=�GipRyj�-./012#34567

89:;<ÿ!O;"#Fk=)*F¤z!

�W;</S01HIl[!

d{g9:mn!

-./012#3456789:;<Ó,-./012

Ó,IJG�oRp-»t�ER�qG�#RÞ#{Grsz!

d�g9:éê�Xt!

;<Xu§mvw x¡y¾¾�z{{ |Î}~�9�vw



 6 

¡ý9y:óÕz¡: |Î}Rmùvw �9xyý¡Õz¡: |Î}dm�vw

x�yÕ¾:z:¾|Î}gz��CD�vw �x{y¾:¡z{: |Î}W-p

vw �¾y¡x9z:x |Î}W����§89�vw ýy:Õ¡z¾�|Î

}z��9:tG��W��W»Ì�W�W����nW�U

�W��W��Ý:�z!

d�g;<=Il[!

;<2�é/�:���±ÅÓR9:�7��R8bf�R

U�±�R6� ¡»R¢£�¤±¥RS;<õ¦§P/¨m

©ª�ª«§�|R¦¬P/¢£¢D�|RZ­P/®¯Rí

­P/°±z!

;<b�G«²³´�µÏD8Q×RD8¶Y·8¶=Q

×G�²³¸¹º»Å56=Q×HY¼z¢½R¹¾õ¿Ë«

À*ÁµD8°\*hRÁXY2Z[Ù�G�m²³´�µR

Â=D8Ã¶R*�56I|WI¯z!

S;<=9:±Ä¤9:§mRÙ�©ª�ª«§¨mFÅR

Æ�PÇ¨mWBMY�È�ÉÊRG�²³Ëp�WP/�=

¨mÌÍYB�FÅÝÀÎÔªQ×RÏÐ2��Ñ56�ÒÓ

ÔzÕ½RS;<yG56Il[z!

�¬­RS*&'q¢R-./012#3456789:

;<yGIl[RÖ¿S>&?@Axy�Rè;<±��×>W

×X0Øz!



 7 

�W;<ÛÙ01!

d{gf;ÛÙ!

¡:¡� � �: Ú ¡� �R-./012�ÒYZÛÍÜ6�x

+-./012#3456789:;<Ùo[ÚÝãä=Ù

Þ.d-0�Zß¡:¡�àxÕVgRô?;<b�RØ�è;<=9

:mnW9:éê�XtW�EF�FkáÅÝ(;¨oÙÞz!

d�g§mÛÙ!

¡:�9 � �: Ú �{ �R-./âãFÅYXuÊ�x+9:

;<äå?@A.däæçè¡:�9é01 ¾VgR9:;<äåêë

PÇXuÀìz!

d�gXuÛÙ!

¡:�9 � �: Ú �{ �R-./âãFÅYXuÊ�x+9:

§mXuíÙ¯.dmæçè¡:�9é01 ¾VgR9:;<§mêë

PÇXuÀìz!

dîg®ïjð!

¡:�9 � �� Ú �� �R-./012#3456789:;

<ñÄ+9:;<®¯º»ãä=ÙÞ.Rµ�©R;<äåW

9:éê�XtW®¯°ò=ÀìÝéêz!

dógXZÜu!

¡:�9 � �¡ Ú ¡ý �R"#ô°\[6¢ËõË�ö·÷ø

�Iù��++,�ú�ô ¡:¡: �P/XY2Z[I^89:

;<Üu=ûü.dý°6¢�è¡:�9é�: VgR-./012#3



 8 

456789:;<��µ© ¡:¡: �P/XY2Z[I^89

:;<Üuz!

�¬­RS*&'q¢R-./012#3456789:

;<ñÄÙÚÙÞW;<äå?@AW9:§mXuíÙY®ï

ÛÙRþ��µôXZÜuR;<f;ÛÙÿ!ëbWG�z!

îW;<�l[H"F|#6U!

TU+O;ï$ãä.R-./012#3456789:

;<�lû%¨mx&�µáb�RÕ½RS;<yG�l[z!

-./012#3456789:;<�EF ��:y::: '

(RS;<Üuÿ!$§O;"#Fk�)¢ {{y::: '(zT

U;<Fk|#«*æ+R-./012#3456789:;

<=S,Fk-./», �z¡:z!

�¬­RS*&'q¢R-./012#3456789:

;<yG�l[Rè;<V+�l±0ë1°\23S,FkR

±0b��lH"Fâì|#z!

óWG+Þàáâ�\]!

d{g&'()*�+>&?@A.!

S*¢-./012#3456789:;<*4�=>

&Q×xy©+>&?@A.z!

S*�ÇG"#ôJ>5¬�=+&'()*-píÙ¯.

d4{56d§78C¾�Õ�::::ý999óÕÕýÕ?gRþ�û%J>o

É)6ËÌ=�78¬~��&'9ÇG+ÞpB£:Y�&'



 9 

-p¯.~þ9û%J>oÉ)6ËÌ=�78¬zS*���

&'yj¢-./012#3456789:;<¦þ>&;

)=p)F¤z!

d�g6Ü'()*�+O;ï$ãä.!

"#�<=ë6Ü'()*d>ûë?g¢-./012#

3456789:;<=�lH"Fâì|#01¨oï$RØ

xy©+O;ï$ãä.z!

�<=ë6*�ÇG@J/Ë-oÉ61ÊOp«Ê¬�

=4{56d§78¢ 9�Õ�:�::ý9¡�9¡Õ¡{¾ =+,p-n.~Ç

G"#ôAÉ5¬�=+6Ü'()*-p¯A.d¯ABVC

:::999ógz��CD6Ü'9ÇG+ÞpB£:Y�CD6Ü'

¯.Rþû%�7E®z�<=ë6*���6Ü'yj¢-.

/012#3456789:;<¨oO;ï$=p)F¤z!

FW>&GHH61ïI!

d{g«/JK=GH�ÐLÔM�!

�O;"#�!NéR�OW�éPQ�Ñ®¯=J�R�

R�ÑÉRJKÝÕÎ6ßS")FS/T«/=UKR/T«

/UKõ6�S;<=A)VSÈ�{^º»R̈ Áº»;<E

F�l=|#z!

GHLÔM�C¢LÔ;<"F|#GHRÀì;<ÒÓë

16U"#�ok)Y"#NHRmn;<=FkWñ±�ïX

"#=NH�YW3ZÜuYFksjz̈ {[\Ð;<Fk=



 10 

]�61Rª«Ä¤�^FkR¦§Fk$§�lR§Fk$§

�/=�l�_«/UK`az!

d�gb,ÙÆ��lÃ>mncNb�=GH�ÐLÔM

�!

b,ÙÆ��lÃ>mncNb�=GHd�Õ�R�m

Î�o=>&>XWÉR�PQ�ÑØ¸=J�R�/T��Ñ

ÕÎÝkÕR/TÇ!´eRV+cN�µ%±�N�Ëb�R

¨Áº»Sf"#=2"FkáÅR·BSf"#2"Fk|#

yG±ì^[zTU;<��=g�GHÕÎRh§iÒIÜ>

�jGHÕÎ=º»õ7��iÒ«*Ù�kxR£ºâãlm

6[Vl¶[Ó+Rn��=Ù±[o÷z!

GHLÔM�C\Ð/TpÚRwqrs]�tì/TR9

fuv=/Td,wxR\»yz{`�7R|µ}~/Tg�R

ª««§ÉR°òR�²/TGHzÔ^GHX�Yc�M�R

��,%õÞGÙ±x�=GHÕÎR�{¨o«*R��mÔ

^c�M�Y��M�W�1ÎðÝz���SNO;"#��

FkEF;<û%b,�l�0-.Sf"#"FVS�«,

ÆxRb�2"áÅH"Fâì|#zAÉÊmnAÉO;Fk

61ÀìR°¯ù¹;<b,=ÙÆ��lõÆ�§,O;"#

S,2�z!

d�gmÎÉÊ")GH�ÐLÔM�!

mÎÉÊ")GHd�mÎÉÊûM")nÃ±�mN3



 11 

S�,=Ù±[��VüÈ�=Ó+R�+mÎÉÊ%7�"Á

Ã>��23RGÙ±·BÉÊAÉ±±��b�R��Ã�¨

oI§(pEµÝGHz!

GHLÔM�CAÉËb�ÉÊ")H)61RÔ^©++

,�mÎÉÊ")boH)61=b�?@.R�nÙs=H)

¦xSm2��ÉÊ")��Y$§ÜuR�µc�pîÎðR

ãS�B»�Í6ÙsRãôÉÊjðRØ�ôÉÊ7¢��z

9f��7c�|#áÔR\Ð{�I:c�WÉÊ[/kc�R

�GFS�,c�*h=4��7RÐ��;<FS=61R\

�O;Fk�1R�ØYîë�7R9f");<����N2

"ÜuR«�f�ÔÉÊ")23XuY�7ÜuR9f��É

Ê") K23ÎðRïX«�7=")3S�,c�6UË�R

\»c�4��7R¡¢t¡N7�ÎÓ��Fk23ÅN")z

ÉÊ§7º£ÉÊ")GH�ZRwq�ëôÉÊ¤·RØ\Ð

â��LR¥¥cD±��2�[Wh4[GH¦§z!

¨Wæç[?@!

©ù*¹RS*&'q¢C!

�W-./DEEF9:GHIJhyGef>BF¤=�

GipRyj�-./012#3456789:;<ÿ!O;

"#Fk=)*F¤z!

¡W-./012#3456789:;<yGIl[RÖ

¿S>&?@Axy�Rè;<±��×>W×X0Øz!



 12 

¾W-./012#3456789:;<ñÄÙÚÙÞW

;<äå?@AW9:§mXuíÙY®ïÛÙRþ��µôX

ZÜuR;<f;ÛÙÿ!ëbWG�z!

ÕW-./012#3456789:;<yG�l[Rè

;<V+�l±0ë1°\23S,FkR±0b��lH"F

âì|#z!

óW¢-./012#3456789:;<V+(;¦þ

O;;)ØxyO;?@�ãä=&'()*���&'W6Ü

'()*�CD6Ü'9yjVü=p)F¤z!

ýW-./012#3456789:;<ÿ!O;"#�

ª«VüGH�GHLÔM�z!

S>&?@A�S{¬­®RÃ¯SRâ��&'°æØ\

.S*I±Ó��z!

d½²��Ã�\R��°±²g!



 

 

 
 
  

!"#$%&'()*+,-./0123456'789:

;<=>?@AB*CDEFGHI#JK

!"!!#$%!&'(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中国·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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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致：永城市房投保障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永城市演集镇安置

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

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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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简称/合称 对应全称或含义

《专项评价报告》
《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法律意见书》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永城市演集镇安

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和信会所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本所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二、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作出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严格履行

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永城市演集镇安置

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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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所经办律师已查阅项目单位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制作法

律意见书所必须的项目手续资料。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方或者

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5、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就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

家园）建设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审

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

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及

本所经办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明

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永城市演

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

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

建设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

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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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项目单位的主体资格

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的实施单位为

永城市房投保障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项目主管单位为永城

市住房保障局，永城市房投保障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永

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永城市房投保障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81MA3XB3AT1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窦保华

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22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住所：永城市商务中心区亿丰广场

登记机关：永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永城市房投保障房开发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具备以永城市演集镇安

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改造范围

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共涉及 9个棚

户区改造项目部，分别为：2017 年棚改项目①演集镇团结社区

孙庄、黄庄组棚户区改造项目；2019 年棚改项目②演集镇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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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程楼组、贾庄组棚户区改造项目；③演集镇民生社区滕庙组、

徐李庄组棚户区改造项目；④演集镇铁东社区郭寺组棚户区改造

项目；⑤演集镇胡阁村汤庄组棚户区改造项目；⑥演集镇雪枫居

委会屈楼组棚户区改造项目；⑦演集镇谢楼村一、二、三、中、

北组棚户区改造项目；⑧演集镇阳光社区李窑组棚户区改造项

目；⑨演集镇菊花社区曹东组棚户区改造项目。以上九个棚户区

改造项目均采用产权调换（异地新建安置房）与货币化安置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安置，具体如下：

1、征收情况

本项目征收区域征收前性质为城中村，均为集体土地。涉及

征收 3,083 户，10,876 人。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约 500,935 ㎡，

均为住宅建筑。

①演集镇团结社区孙庄、黄庄组棚户区改造项目

征收范围四至范围为：东至雪枫路，西至百花路，北至富景

国际，南至江南世家，征收范围示意如下图所示，具体征收范围

以征收单位的征收红线为准。征收区域涉及征收 478 户，1,758

人。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约 53,800 ㎡，均为住宅。

②演集镇胡楼村程楼组、贾庄组棚户区改造项目

征收范围四至范围为：东至胡楼温莎城堡项目，西至规划路，

南至欧亚路，北至规划路，征收范围示意如下图所示，具体征收

范围以征收单位的征收红线为准。征收区域涉及征收 478 户，

1,673 人。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约 79,826 ㎡，均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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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演集镇民生社区滕庙组、徐李庄组棚户区改造项目

征收四至范围为：东至铁西绿化带，西至规划路，南至永城

六小，北至市体育馆，征收范围示意如下图所示，具体征收范围

以征收单位的征收红线为准。征收区域涉及征收 464 户，1,624

人。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约 77,488 ㎡，均为住宅。

④演集镇铁东社区郭寺组棚户区改造项目

征收四至范围为：东至一高，西至铁路，南至呈祥名苑，北

至建设路，征收范围示意如下图所示，具体征收范围以征收单位

的征收红线为准。征收区域涉及征收 258 户，903 人。征收房屋

建筑面积约 49,508 ㎡，均为住宅。

⑤演集镇胡阁村汤庄组棚户区改造项目

征收四至范围为：东至中原路，西至老规划路，南至亿丰广

场二期，北至汉润大道，征收范围示意如下图所示，具体征收范

围以征收单位的征收红线为准。征收区域涉及征收 136 户，476

人。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约 22,712 ㎡，均为住宅。

⑥演集镇雪枫居委会屈楼组棚户区改造项目

征收四至范围为：东至民生路，西至人民医院，南至散居片，

北至市直二园，征收范围示意如下图所示，具体征收范围以征收

单位的征收红线为准。征收区域涉及征收 224 户，784 人。征收

房屋建筑面积约 43,086 ㎡，均为住宅。

⑦演集镇谢楼村一、二、三、中、北组棚户区改造项目

征收四至范围为：东至文化路，西至王庄路，南至汉润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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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规划路，征收范围示意如下图所示，具体征收范围以征收单

位的征收红线为准。征收区域涉及征收 614 户，2,149 人。征收

房屋建筑面积约 102,538 ㎡，为住宅。

⑧演集镇阳光社区李窑组棚户区改造项目

征收四至范围为：东至芒山路，西至铁路，南至盛世嘉园，

北至规划路，征收范围示意如下图所示，具体征收范围以征收单

位的征收红线为准。征收区域涉及征收 227 户，795 人。征收房

屋建筑面积约 37,909 ㎡，均为住宅。

⑨演集镇菊花社区曹东组棚户区改造项目

征收四至范围为：东至曹楼市场，西至区间路，南至雪峰沟，

北至区间路，征收范围示意如下图所示，具体征收范围以征收单

位的征收红线为准。征收区域涉及征收 204 户，714 人。征收房

屋建筑面积约 34,068 ㎡，均为住宅。

2、安置情况

根据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及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该项目

采用产权调换（异地新建安置房）与货币化安置相结合的方式，

项目安置区选址位于永城市北部，纬一路以南，纬三路以北，中

原路以东，文化路以西区域。

项目全部征收安置完成后，扣除安置用地、道路、绿地、公

共服务用地等用地后，可整理出 2,135 亩净地进行出让。项目全

部征收安置完成后，扣除安置用地、道路、绿地、公共服务用地

等用地后，可整理出 2,135 亩净地进行出让。其中永城市演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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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社区孙庄、黄庄组棚户区改造项目可出让土地为 232 亩，演

集镇胡楼村程楼组、贾庄组棚户区改造项目可出让土地为 342

亩，演集镇民生社区滕庙组、徐李庄组棚户区改造项目可出让土

地为 502 亩，演集镇铁东社区郭寺组棚户区改造项目可出让土地

为 137 亩，演集镇胡阁村汤庄组棚户区改造项目可出让土地为

295 亩，演集镇雪枫居委会屈楼组棚户区改造项目可出让土地为

71 亩，演集镇谢楼村一、二、三、中、北组棚户区改造项目可

出让土地为 259 亩，演集镇阳光社区李窑组棚户区改造项目可出

让土地为 248 亩，演集镇菊花社区曹东组棚户区改造项目可出让

土地为 49 亩。

（二）建设规模与内容

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总投资

215,453.26 万元，对应的安置区建设项目为永城市演集镇安置

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永城市北部，纬

一路以南，纬三路以北，中原路以东，文化路以西区域。

本次安置区规划包括 D-2、E、F、D-1 四个地块，用地面积

共计 263,168.38 ㎡（合 394.75 亩）总建筑面积 809,292.10 ㎡，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589,696.75㎡，地下建筑面积219,595.35㎡。

共设置安置住宅 3,628 套。

1、D-2 地块

D-2 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84,961.71 ㎡（合 127.44 亩），总

建筑面积 287,396.79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10,182.69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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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建筑面积 77,214.10 ㎡。主要建设内容：（1）安置住宅建筑

面积 191,467.43 ㎡，19 栋 17F；（2）商业网点 17,335.26 ㎡；

（3）地下建筑 77,214.10 ㎡，主要用做地下车库和设备用房。

2、E 地块

E 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58,151.19 ㎡（合 87.23 亩），总建筑

面积 196,787.44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43,132.24 ㎡，地下建

筑面积 53,655.2 ㎡。主要建设内容：（1）安置住宅建筑面积

124,587.24 ㎡，12 栋 17F；（2）商业网点 16,938 ㎡；（3）地

下建筑 53,655.2 ㎡，主要用做地下车库和设备用房。

3、F 地块

F 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82,964.03 ㎡（合 124.45 亩），总建

筑面积 272,345.87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96,261.82 ㎡，地下

建筑面积 76,084.05 ㎡。主要建设内容：（1）安置住宅建筑面

积 179,851.7 ㎡，17 栋 17F；（2）商业网点 15,210.12 ㎡；（3）

地下建筑 76,084.05 ㎡，主要用做地下车库和设备用房.

4、D-1 号地块

D-1 号地块主要用作综合配套设施建设，服务于本项目三个

及马甫社区两个安置住宅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37，091.45 ㎡（合

55.64 亩），总建筑面积 52,762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40,120

㎡，地下建筑面积 12,642 ㎡。主要建设内容如下：（1）商业

18,000 ㎡；（2）公共配套用房 22,120 ㎡，其中：幼儿园 3,960

㎡，社区卫生所 2,500 ㎡，居住区养老服务中心 4,000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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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心 4,200 ㎡，社区服务 300 ㎡，邮电金融服务 1,500 ㎡，

居住区综合体育中心 2,500 ㎡，菜市场 3,000 ㎡，公厕、垃圾站

160 ㎡；（3）地下建筑 12,642 ㎡，主要用做地下车库和设备用

房。（4）完善红线内道路、绿化、铺装，以及给排水、电力管

线等配套设施。

（三）项目公益性

棚户区改造项目是统筹城乡发展，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的重要抓手，是一项民心工程、惠民工程、德政工程，是推动永

城市建设的重要举措。

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的建设具有较

好的社会效益，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项目建设可以节约大

量土地，有效节约土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落实城市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拉动城市建设的全方位发展。2、改善城市环境、

提高城市形象。一些居民居住条件非常简陋，已不利于各项城市

建设。本项目通过棚户区改造，不仅有利于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提升永城市城市总体形象，而且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城

市经济的快速发展。3、本区域交通便利，通过对征收区域的新

规划建设，必将有助于改善该区域供水、供电、供气、道路、通

讯、热力、城市面貌等方面，促进永城市建成进程。其环境效益

不仅对本地段而言，对整个城市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全局性

的战略意义。

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的整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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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将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拉动该区域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还可促进 GDP 的良性增长，提供数百人的就业机会，从而推动城

市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因此，本项目的建设有着十分显著的社

会效益。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

建设项目具有社会公益性。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项目未受

到相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

三、项目审批情况

（一）立项审批

2019 年 5 月 28 日，永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

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永发改投资〔2019〕26 号），对项目建设地点、建设

规模及内容、总投资及资金来源、建设周期等进行了批复。

（二）用地审批

2019 年 6 月 19 日，永城市房投保障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取得永城市国土资源局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书》（豫 2019 永城

市不动产权第 0015620），载明，坐落为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演

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中原路东维三路北，权利类型为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出让，面积 263,168.38 平方米。

（三）规划审批

2019 年 6 月 10 日，永城市房投保障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取得永城市城乡规划服务中心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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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411481201900050 号），载明，用地项目名称为永城市演集

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用地

面积 263,168.38 平方米，建设规模共 80,929.10 平方米，地上

589,696.75 平方米。

（四）环评备案

2020 年 3 月 5 日，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

设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完成备案，备案号为：

202041148100000035 号。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

建设项目对应的安置区建设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不动产权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环评备案相关审批

手续，上述项目手续真实有效，土地用途与项目建设内容相匹配。

四、纳入国家棚改计划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印发的《关于下达全省 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计划（第二批）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6〕66 号），永城

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对应的演集镇团结社区

孙庄、黄庄组棚户区改造项目被纳入 2017 年河南省棚改计划表

和国家棚改计划。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印发的《关于下达全省 2019 年第二批城市棚户区改造

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9〕1 号），永城市演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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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对应的演集镇团结社区孙庄、黄

庄组棚户区改造项目，演集镇胡楼村程楼租、贾庄组棚户区改造

项目，演集镇民生社区藤庙组、徐李庄组棚户区改造项目，演集

镇铁东社区郭寺组棚户区改造项目，演集镇胡阁村汤庄组棚户区

改造项目，演集镇雪枫居委会屈楼组棚户区改造项目，演集镇谢

楼村一、二、三、中、北组棚户区改造项目，演集镇阳光社区李

窑组棚户区改造项目和演集镇菊花社区曹东组棚户区改造项目

均被纳入 2019 年河南省棚改计划表和国家棚改计划。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

建设项目对应的九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均已纳入河南省城市棚户

区改造项目计划表和国家棚改计划。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总投资268,403

万元，计划申请使用债券资金 172,300 万元。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

建设项目收益通过土地出让收入相关专项收入实现，项目具有一

定收益性。根据项目资金平衡分析结果，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

（和润家园）建设项目相关收入能够合理覆盖债券本息资金。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

建设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

还本息资金，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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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所涉及

的法律问题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证号：31410000MD0160407F），且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

年度考核；经办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

均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本所及经办律师具备为永

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提供法律服务的业务

资格。

（二）会计师事务所及《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所为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所现持有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贸区服务中心核

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4YL00H），

持有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

5003333）；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

师证》且通过年度检验。和信会所及经办会计师具备为永城市演

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进行专项评价的业务资格。

七、项目风险提示

（一）流动性风险

本期专项债券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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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

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资金的供需状况及投资者的投

资偏好变化可能影响本期专项债券的流动性，在转让时存在无法

找到交易对象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二）工期延误和工程事故风险

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

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

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等，从国内已建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

要实现项目预定的工期目标有一定的难度。项目建设期每年的利

息额较大，如果工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

响项目的现金流，造成还本付息压力。

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

当、管理不善引起的，施工中发生事故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和损

失，事故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资增加等，应当在工程

事故防范上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投资测算及收入测算不准确

测算本身带有对未来现金收支的预估性，不能准确的反映真

实的投资情况；如果测算依据的预估数据本身存在偏差，项目建

成后投入运营产生的实际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将会影响收支平

衡预测结果。

（四）税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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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 号）规定，企业和个人取得

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发行人无法

保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生变化。若

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发生调整，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投资收

益发生相应波动。

（五）风险控制措施

1、组织机构风险的控制措施

应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遵

循审慎原则、收益性原则、规模控制原则。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

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目的各阶段、各方面

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完

善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按照《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的规定，将专项债

券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理，如偿债出现

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

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

3、政策风险的控制措施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

面的政策法规、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不以个人或单位的利益为

转移，当它们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时，这种风险的规避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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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延长收费期限或其

它补偿等。

八、结论性意见

1、本所律师认为，永城市房投保障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具备以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

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2、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具有社会

公益性。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项目未受到相关行政机关的

行政处罚。

3、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对应的安

置区建设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不动产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环评备案相关审批手续，上述项目手

续真实有效，土地用途与项目建设内容相匹配。

4、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具有一定

的收益性，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本息资金，实现

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5、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对应的九

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均已纳入河南省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

和国家棚改计划。

6、为永城市演集镇安置社区（和润家园）建设项目相关事

项提供专项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及报告的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

师、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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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无副本，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

盖本所公章后生效。（此页以下无正文，下转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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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简称
释义

本意见书

指河南中亨律师事务所关于豫东南高新区（样板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一期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河南中亨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雷文俊律师 张豫红律师

本项目 指豫东南高新区（样板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

《实施方案》
指豫东南高新区（样板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实施方

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河南茂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本项目出具的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中国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港澳台

地区）

元 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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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亨律师事务所

关于豫东南高新区（样板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

法律意见书

第一章前言

一、委托事项

本所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就申报专项债券资金事宜，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二、声明和承诺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和承诺：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号)(以下简称“国发〔2014〕43号文”）、《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以下简

称“财库〔2020〕43号文”）、《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以下简称“财预〔2015〕225

号文”）、《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6〕155号文”）、《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号)(以下简称“财预〔2017〕89号文”）、《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

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以下简称“财预〔2018〕

34号文”）及其它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之规定，并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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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

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

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本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意见书作为本次准备工作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本意见书的出具依赖于委托人及相关单位已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本所假设该些资料满足以下条件：复

印件、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与原件一致；文件中的盖章及签字全部真

实、准确、完整。

（五）对于出具本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

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及委托人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六）本所律师在本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

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只作形式审查，并不表明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未经本

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4

第二章正文

一、本次专项债券的项目

本次是为豫东南高新区（样板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申请政府

专项债券，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1. 建设规模

豫东南高新区（样板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规划异地安置，本

项目共计拆迁面积295.00亩，拆迁总建筑面积51000.00㎡，拆迁总户

数500户，拆迁总人口2500人。

2. 建设内容

本项目新建部分总占地面积25080.00㎡（合37.62亩），总建筑

面积73200.00㎡。其中，地上建筑面积62700.00㎡，地下建筑面积

10500.00㎡。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安置房62700.00㎡，共500套，另完

善项目区域内道路广场、停车场、绿化、给排水、供配电、消防等配

套基础设施。

（二）项目的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本项目实施后，将建成了一批保障性住房用于安置拆迁户，居民

从潮湿、破旧的房屋，搬进了配套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居住小区。

以前破旧、杂乱的地段，将建成大厦高耸、新房成片的新社区。棚户

区改造还为城市规划、城市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腾出了空间， 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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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一个个社区、一条条街道

变得视野开阔，村民生活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对城市建设来说，

完成了过去十年、甚至几十年都不敢想象的变革。

本项目有利于使潢川县城市土地实现集约高效利用，进一步改善

潢川县的城市面貌，完善城市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品位，使城市更加

美化、亮化、绿化，给城市居民提供更加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同

时，也有利于增强城市吸引力，为吸引外来投资，扩大招商引资规模，

加快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综上分析，本项目的建设具有较强的公益性。

2.收益性

项目建成后，居民的安置及公建配套均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项目建设在取得直接经济效益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间接经济效

益，拉动经济增长。间接效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项目建设期可为建筑公司提供市场，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并为

建筑工人提供就业机会。

项目公共配套的建设可增加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并产生经济效

益。项目的建设会消耗大量建材、装饰材料以及配套设备，随着该棚

户区改造工程的实施，将会给潢川县带来重大经济效益。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具有公益性和一定收益性，满足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公益性和收益性要求。

（三）项目单位情况

潢川县房产服务中心为豫东南高新区（样板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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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的项目单位。

潢川县房产服务中心为事业单位，现持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15264193850344）；举办单位：潢川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登记管理机关：潢川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负责

人：代伟；机构地址：河南省潢川县航空北道西258号。

本所律师认为：潢川县房产服务中心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

法设立的事业单位，不存在隐性债务，具备以本项目申请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四）项目的审批情况

对于项目单位所提供资料，经本所律师对相关资料进行逐项查

阅，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经取得的审批情况如下：

2022年10月25日，潢川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豫东南高新区

（样板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潢发改字

〔2022〕286号）。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豫东南高新区（样板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已经取得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等文件，经本所

律师查阅委托人及项目单位提供的文件资料，未发现存在问题，上述

各项立项审批手续真实有效，满足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条件。

（五）棚改计划情况

2022年12月23日，河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下发《关于下达全省2023年城市棚户区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

和公租房建设计划的通知》(豫房稳办〔2022〕9号)，将豫东南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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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样板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列入国家棚改计划。

二、项目资金情况

项目总投资估算33,655.00万元，资金来源为专项债券资金和财

政资金。本项目计划申请使用债券资金总额24,000.00万元，已于2023

年使用债券资金3,800.00万元，已于2024年使用债券资金3,400.00万

元，本次申请使用10,100.00万元；财政资金9,655.00万元。

三、中介服务机构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河南茂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豫东南高新区（样板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一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了《专

项评估报告》。

1.审计机构

河南茂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现持有郑州市郑东新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MA4782H241）；持有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

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41010188）。其经营范围为审计包括：审

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证报告；办

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

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税务审计；

设计会计制度、担任会计顾问；项目可行性研究和项目评价；基建预

决算审核；司法会计鉴定；企业管理咨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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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度检验。河南茂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及经办会计师具备为

豫东南高新区（样板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进行专项评价的业务资

格。

2.专项评价报告

河南茂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评价报告》，认

为本项目对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还本付息总额的覆盖倍数为1.40，项

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

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申请的政府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经专业机构

测算，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二）法律顾问

本所为豫东南高新区（样板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所涉及的法

律问题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31410000719179515Q），且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

门的年度考核；经办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

均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本所及经办律师具备为豫东南

高新区（样板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提供法律服务的业务资格。

四、投资者保护机制

本次申请使用的债券资金将全部用于豫东南高新区（样板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一期，项目单位将严格按照有关制度使用专项债券资

金，按要求披露各年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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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进度与运营情况、专项债券项目收益及对应形成的资产情况、其它

有关信息。在专项债券存续期，项目发生可能影响其收益与融资平衡

能力的重大事项的，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

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等有关规定，提

出具体补救措施，并对上述信息的及时公开。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已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五、法律风险

本次债券可能存在的主要风险因素有工期拖延风险、偿付风险等

因素。

（一）工期拖延风险

本项目涉及工期较长，流程较为繁琐，项目推进工作中可能由于

主观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出现进度延误、项目成本增加等情况，从

而导致项目开展不能按照预期及时推进或部分受阻，带来一定的项目

实施风险。

（二）偿付风险

本项目的最大风险在于对未来经营收入的判断不准确、项目进度

以及项目整体现金流测算等重要环节出现判断偏差。整体现金流测算

出现偏差将导致项目可行性分析不能及时纠偏，项目资金投入和现金

流入不能平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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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潢川县房产服务中心作为本次申请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项目

单位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事业单位，具备以本项目申

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为本次项目提供服务的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均具备相应的从

业资质。

三、截止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申请政府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已

取得项目立项等审批文件，各项手续真实有效，满足申请政府专项债

券的条件。

四、本项目经专业机构测算，本次申请的政府专项债券满足项目

融资的要求。

五、本项目具有公益性，满足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公益

性要求。

六、本次债券已制定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本所盖章及经办

律师签字后生效，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之目的使用。

（以下无正文）












